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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政制事務局的施政方針是鞏固對香港特區政制安排

的信心。為貫徹這項施政方針，我們來年會致力做好以㆘

幾方面的工作 :

(㆒ ) 繼續協助落實和推廣認識《基本法》，確保

社會㆟士對「㆒國兩制」和全面切實執行《基

本法》的信心 ;

(㆓ ) 繼續協助香港特區政府與㆗央㆟民政府、其

他內㆞部門及澳門特區政府維持良好而具建

設性的工作關係 ;

(㆔ ) 繼續協助香港特區積極參與國際事務 ;

(㆕ )  確保選舉制度持續發展 ;

(五 )  研究問責制度 ;

(六 )  改善行政立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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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過去一年，我們竭力實施 1999 年及以前所承諾的各

項措施。我很高興向各位議員匯報，政制事務局所定下的

23 項工作目標，其中 7 項經已完成，其餘的 16 項 都是政

制事務局長期的工作。我們會定期向立法會和市民大眾匯

報這些項目的進展。現在，我希望向各位介紹政制事務局

來年的工作重點。

落實和推廣認識落實和推廣認識落實和推廣認識落實和推廣認識《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

3. 政制事務局統籌落實《基本法》的工作。我們會繼

續協助各決策局和部門，在其工作範疇內落實《基本法》

的有關規定。

4. 我們會在今年年底進行一項調查，評估過往推廣認

識《基本法》工作的效益和尋求更好的推廣方法。我們計

劃在未來兩年，籌辦多項宣傳活動，以加深市民對《基本

法》個別條文的了解。我們亦會改良和充實「基本法網

頁」，透過互聯網向本港及世界各地人士提供與《基本法》

有關的資料。

協助香港特區政府與中央人民政府協助香港特區政府與中央人民政府協助香港特區政府與中央人民政府協助香港特區政府與中央人民政府、其他內地部門及澳門、其他內地部門及澳門、其他內地部門及澳門、其他內地部門及澳門

特區政府維持良好而具建設性的工作關係特區政府維持良好而具建設性的工作關係特區政府維持良好而具建設性的工作關係特區政府維持良好而具建設性的工作關係

5. 政制事務局按照「一國兩制」的原則，與中央人民

政府、其他內地政府部門和澳門特區政府維持良好的工作

關係，並促進彼此的交流和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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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香港協助香港協助香港協助香港特區繼續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特區繼續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特區繼續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特區繼續積極參與國際事務

6. 過去一年，香港特區繼續積極參與國際活動，進一

步鞏固其國際貿易、金融、航空及航運中心的地位。

7. 來年，政制事務局會繼續向各決策局及有關部門提

供意見，確保香港特區在符合《基本法》的規定下，繼續

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出席和主辦國際會議，與及和外國締

結協議。

確保選舉制度持續發展確保選舉制度持續發展確保選舉制度持續發展確保選舉制度持續發展

8. 我們按《基本法》的規定，在九月十日舉行了第二

屆立法會選舉。我們現正檢討這次選舉的各項安排，例如

應否容許候選人在提名期結束後退選等。我們希望透過這

次檢討，找出需要改善的地方，以改進未來選舉的安排。

9. 我們將主力研究，是否能在投票及點票程序兩方

面，應用更多先進科技。選舉事務處已聘請顧問，就這些

課題進行研究。我們會探討電腦投票、電腦點票及自動選

民登記制度不同模式的優劣。顧問報告預期在明年年初前

完成。

10. 我們未來一年的另一項主要工作目標，是按《基本

法》的規定，擬定二零零二年行政長官選舉的具體安排。

我們的目標，是在明年年中向立法會提交選舉行政長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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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我們亦已 手研究訂立政黨法的可行性，會在

適當時間諮詢立法會。

11. 《基本法》訂明香港特區從一九九七年後十年內的

政制發展進程。《基本法》已訂立機制，讓我們可以修改

二零零七年以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基本法》給予我們

充裕的時間去營造條件和環境達致成熟的意見，在適當時

間啟動有關機制。我們經已開始研究世界其他地方所採用

的政府體制，深入分析不同制度的長處和缺點，考慮是否

有值得香港借鏡的地方。我們並會考慮上一屆立法會政制

事務委員會就香港政制發展所發表的報告書內的建議。

研究問責制度研究問責制度研究問責制度研究問責制度

12.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宣佈要研究如何加強司局級

的主要官員在不同政策範疇承擔的責任，包括制定一套相

應的聘用制度，訂明權責，界定司局級主要官員在新制度

下制定和執行政策所擔當的角色。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們

會繼續聆聽社會各方面所發表的意見。

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改善行政立法關係

13. 根據《基本法》的規定，特區的行政和立法機關，

既相互制衡，又相互配合。所以，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有

不同的意見，甚至有時關係緊張，實不足為奇。這是我們

的政治體制中必然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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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行政、立法機關在相互制衡的同時，也應相互配合。

我們深信行政與立法之間應可以創造更大的合作空間。

15. 過往政府官員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都有透過不同

形式，與立法會議員討論有關構思和建議。但是並沒有一

個比較統一的做法。回顧在上一屆立法會的任期內，各決

策局都或多或少將不同的政策建議提交事務委員會討

論，但欠缺一致標準，效果並不顯著。我們實有必要與議

員研究可否充分利用各事務委員會，加強其角色，讓行

政、立法機關去交流和商討涉及政策問題的事情。我們的

共同目標是一方面讓行政機關充分掌握立法會議員的立

場和意見，使制定的政策和草擬的法案能夠得到立法會的

支持；另一方面，從議員的角度來說，透過事務委員會，

讓市民了解議員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所發揮的影響力。整

個過程具有高的透明度。其實這個想法並非新的構思。現

時，當政府提出條例草案後，會透過立法會的條例草案委

員會制度，與議員商討有關草案的政策理念及具體條文，

通過這渠道凝聚意見和達致共識。我們希望將這個行之有

效的溝通方式，伸展到各事務委員會，進一步加強行政、

立法機關之間的合作。

政制事務局

㆓零零零年十月


